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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Urban Growth Boundaries Contain Urban Sprawl? Explanations and Empirical Examination

城市增长边界能有效控制城市蔓延吗？理论解释与实证分析

赖世刚  汪礼国
Lai Shihkung, Wang Liguo

摘要：城市增长边界对于规范城市发展的效果

并无定论。本文基于财产权的观点，从理论和

概念两方面解释为什么城市增长边界会导致而

非抑制城市蔓延。研究以台北市信义区为案例，

近一步解释城市增长边界的政策效率。根据航

测地形图及指标计算进行定量比较分析，结果

显示，不同于我们的预测，并没有充分证据证

明信义区在两次规划时期（1945—1991 年）内

的城市扩张发生在城市增长边界之外。但我们

仍认为一个成功的土地控制手段应该考虑开发

商的行为和反应，以控制城市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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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综合性规划方法已被许多城市广泛应用，作为管理城市增长并引导城市形

成紧密形态的工具。以美国为例，增长管理（growth management）和精明增长

（smart growth）已发展成为控制城市蔓延的主要概念 [1-9]。在管理城市增长的不

同方法中，城市发展容控政策（urban containment policy）被美国许多城市广泛

采用，并应用于许多国家 [10-12]。城市发展容控政策主要可分为三种形式：城市增

长边界（UGBs: Urban Growth Boundaries）、城市服务界线（USBs: Urban Service 

Boundaries）及绿带（greenbelts）[13]。其中 UGBs 可能是最广为人知的 [14]，在台湾，

城市规划中的都市发展用地与非都市发展用地之间的界线就相当接近于 UGBs

的概念。

现行的台湾地区及台北市的规划体系及相关法规要求中并无 UGBs 这一名

词。台湾地区的规划体系大致分为都市计划地区和非都市计划地区，两者的规

划及管制方式不同 ；都市计划地区依循都市计划法拟定，非都市计划地区则依

循区域计划法进行管制。概念上，都市计划地区与非都市计划地区之间的界线

类似 UGBs，而本文探讨的实证地区台北市属于都市计划地区，受都市计划法的

管制。因此，从过去到现在，台湾一直通过拟定城市总体规划（master plan）来

展望城市未来发展，并管理城市增长。根据“内政部”制定的“城市规划法”，

都市中的用地可分为住宅、商业、工业、公共设施等相关都市发展用地，以及

保留农业区和设置保护区两种非都市发展用地。因此，理论上，围绕着都市发

展用地，框定都市实质发展基础范围的都市发展用地边界线就是 UGBs——虽然

主要的规划图中并没有要求明确界定并划出 UGBs。至于拓展或收缩 UGBs 的机

制，是台北市“内政部”的审议权利，也就是说由台北市进行都市计划通盘检

讨审议确认，并转送至“内政部”审议确认后，再发布实施。因此，为简化起见，

本文将都市计划地区中的都市发展用地及非都市发展用地的边界视为 UGBs，不

拟深入探讨两者的差异。

过往因地图资料的保存及可利用的程度有限，研究城市的 UGBs 受到许多

限制，然而近年来，由于遥感探测技术的提高和部分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资源建

立地形图数据库，越来越多的研究借相关技术探讨城市过去的土地使用变迁及

扩张的情形和模式 [15-18]。但这些研究与不同时期的总体规划并没有太多的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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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得知总规政策对于土地使用变迁到底有何影响。因此，

少有文献或研究能检视和解释不同总规时期 UGBs 的效果。

关于 UGBs 限制城市不当扩张的功能，有的文献持积极

态度，例如真纳约等学者（Gennaio et al.）以瑞士为例，从

建筑密度的变化归纳出 UGBs 可以限制城市的不当扩张 [19] ；

有的文献持悲观态度，例如韩昊英等学者以北京市为案例，

归纳出 UGBs 对于限制城市不当扩张的功能有限 [20]。可惜的

是，不论持何种论点者，都没有说明 UGBs 限制城市扩张是

否有效的原因。因此，本文首先假设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均不

可能完全理性 [21]，尝试基于财产权（property right）观点解

释 UGBs 的影响，并以台北市为例，实证各总规时期 UGBs

的管控效果。文章的第 1、2 节为理论解释，第 3 节提出研

究设计与假设，第 4、5 节为实证、讨论及后续研究建议部分。

1  土地开发 ：财产权之论述

城市是个体在空间中所做决策相互影响的结果。要了

解城市如何演变，最基本的就是要先知道土地开发的各个个

体的行为与相互之间的互动模式。由于土地开发过程中包含

多方之间相互冲突的角力，同时也很难以单一架构去定义

参与者的行为特性，所以以一般模型呈现土地开发过程是

相当困难的。举例来说，此过程可能以决策顺序（decision 

sequences）的角度切入，其重点在于决策是如何被制订的 ；

抑或用基于产出的方法（production-based approach），强调最

后的结果如何产生 [22]。从不同角度阐释土地开发过程，呈现

的特性会大不相同，本文认为土地开发过程中有两种最主要

的元素，分别是信息和财产权。

土地开发过程通常可分为四个阶段：取得（acquisition）—

核准（approval）—建造（construction）—转让（letting）。

在第一阶段，开发者必须寻找适合的土地（来获利）；第

二阶段，开发者必须向政府申请必要的核准 ；接下来是第

三阶段，开始建造；第四阶段，最后的产品将在市场中贩

卖或租赁，为开方者获取一定的利益。舍费尔和霍普金斯

（Schaeffer & Hopkins）提出，在土地开发的每个阶段中，

规划产生的信息（planning yielding information）主要来自于

环境（environments）、价值（values）和相关决策（related 

decisions），而计划（plan）由这一系列信息所作的决策构成

或由之修改而来；土地开发的过程也是由这一系列决策而来，

每个决策会都会影响之后的决策 [23]。因此，本文将关注第一

阶段，也就是土地的取得。

财产权在土地开发的过程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因此

必须加以定义。财产权是所有权者有权利决定的条件下，进

行消费、获取收入或处理资产的权利 [24]。因此一块土地的财

产权，就是可利用土地耕作、改良或交换来获利的权利。依

照巴泽尔（Barzel）的说法，在任何现实的交易中，财产权

不可能被完整而清楚地描绘出来，因此，资产属性的信息不

完整（incomplete information about attributes of assets）将导

致交易过程中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24]。举例来说，

开发者在决定是否进行投资时，需事先收集土地区位的优势

信息并付出一定的成本，这隐含地说明，有些土地的属性信

息在交易发生前可能不会被任何一方所获知，进而遗留在公

共领域（public domain）。为此，各方在交易时会产生角力，

努力去获取这样的属性信息。获取公共领域的信息不但将产

生交易成本，而且将增加未来土地开发的财产权利，不论土

地持有的形式如何。

一块土地的权利可分为固定的（fixed）合法权利（legal 

right）和可变的（variable）经济权利（economic right）。合

法权利受到政府保障并建档，如土地的所有权 ；可变的权利

是经济上的，包含土地属性反映出的价值，如交通路网可达

性等。由于固定的合法权利有其固定的土地取得成本，由土

地价格所决定，因此本文认为可变的经济权利才是影响开发

者为何以及如何开发一块土地的主要原因。如果土地的经济

权利并不影响开发者，那么开发者投资两块同样成本却不同

属性的土地时获利应该没有差别，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当开发者寻找土地时，会展开评估，从而进行适当的开

发，目的是降低开发的不确定性及风险。而每块土地的属性

都会依其区位、价格、地质条件、基础设施状况、社会经济

条件与周边环境、景观、设施与环境保育状态等的不同而有

所差异。没有两块土地的属性是完全一样的，而测度这些属

性的方法往往相当昂贵且通常有所偏误，因此不可能获得土

地属性的完整信息。交易双方在决策之前都会投入资源以掌

握土地相关属性 ；在交易成本支出后，开发者与地主双方都

会获取一些属性信息但皆不完整，这主要是由于双方投入成

本不同而造成的信息不对等（asymmetric information）。

交易发生前为了收集土地属性数据而投入的资源是交易

成本的主要来源，因此，信息收集的规划在每次交易过程中

都会发生。值得一提的是交易双方应收集什么样的信息，以

及如何收集。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开发者面临四种不确定

性：环境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 about the environment）、价

值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 about values）、相关决策的不确定

性（uncertainty about related decision），以及寻求替代方案的

不确定性（uncertainty about the search for alternatives）[23,25,26]。

就土地开发而言，获取土地之前开发者并不知道能否从中获

益，这与土地周边环境的未来发展趋势、政府或其他开发者

的决策，以及最后的建筑结果相关。这些信息都在影响着收

益的获取。

完整量测土地属性的成本极高，因此不确定性无法完全



66  2019 Vol.34, No.1

城乡研究 

被消除；但规划可以给开发者或地主额外或更多的信息，这

与其收益息息相关；因此，开发商者是否会投入开发，取决

于开发的收益是否高于规划所产生的成本。在土地取得的过

程中，假如通过规划了解到了不同的土地区位信息，进而增

加了原本预期可从公共领域获取的价值，纵使会增加成本，

也是值得规划并进行开发的。

开发者在决定是否规划之前，必须先收集与上述四种不

确定性相对应的信息，也就是确定需要收集哪些数据，而数

据的正确程度将影响预期收益 [27]。在土地开发中，开发者必

须获取有关在交易中可获得的财产权价值的信息，以及可正

确量测土地属性的信息，进而预测交易之后的可能结果。

总之，土地开发的过程，可以描述为获取公共领域财产

权的行为。开发者进行合约交易的目的是获取遗留在公共领

域中的财产权，而这些财产权是因为土地属性无法被完全描

述而造成的。交易成本主要发生在信息收集或为了量测土地

属性而进行的规划过程中。当然，量测土地属性是需要成本

的，但并非所有的规划都可产生利益，只有所获信息的价值

超过规划成本时才有利益。由于不确定性不能被完全消除，

因此总会有部分财产权遗留在公共领域中；这些财产权的获

取将发生在任何的土地开发过程中，其大小视规划投入成本

的多寡而定。

2  UGBs 对于土地开发的影响

如果一个城市有许多合法的可开发土地，土地价值由市

场机制所决定，且所有的土地开发都必须在 UGBs 内，那么，

开发者会作何反应？又如何从财产权的观点来解释土地开发

过程中开发者的行为呢？

一开始的土地需求与供给曲线分别为 D 和 S，土地是开

发过程的中间产物而非最终产物。在土地开发过程中，开发

者为需求方，地主为供给方。土地交易市场的均衡价格为

P*，均衡交易量为 Q*。假设新的 UGBs 导致可开发量降低

（QC ＜ Q*），将间接造成土地价格上涨至 PC。从需求方来

看，土地价格从 P* 上升至 PC，从供给者来看，土地价格则

从 P* 下降到 P1。当然，由于需求价格高于供给价格，故最

后均衡价格会落在 PC，但交易过程中产生了 PC 与 P1 之差。

PC×QC 为开发者为了交易所付的总额，P1×QC 为地主愿

意出售土地的总额，二者之差则因遗留在公共领域之中而无

法确定，但最后会经由市场机制由地主获得（图 1）。依巴泽

尔所言，任何产品因价格的限制造成排队等待，皆不是因为

产品产量不足，而是由于消费者期望最大化地获取公共领域

中的财产权 [24]。这意味着土地开发过程中，在以上情形发生

时，开发者往往会产生投机的心态，并甘愿冒着违反 UGBs

管制的风险，以更低的价格取得 UGBs 之外的土地①。

另一方面，默罕默德（Mohamed）则认为采用 UGBs 可

降低开发者的风险，进而减少蛙跳式（frog-leap）开发形态

产生的可能。但这也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政府是否在引

入政策而让开发较易预测的同时，不知不觉促使了蔓延的发

生？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 [29]。最后，规划不但能降低 UGBs

内开发的不确定性，同时也能帮助开发者在界外寻找较界内

成本及不确定性低的土地。因此本文认为，UGBs 可能会鼓

励非都市发展用地的发展。对于台北市而言，UGBs 究竟会

控制还是加剧城市蔓延，我们将在接下来的部分提出研究设

计并以实证加以验证。当 UGBs 促使界内土地价格提升时，

开发商基于财产权获取最大化的必然考虑，会产生对界内、

界外开发结果的预期心理差异：针对界内的开发倾向规避风

险（risk aversion），形成推力；而针对界外的开发则倾向追

寻风险（risk seeking），形成拉力 [28]。规划降低了界内开发的

不确定性，增加了开发限制和成本，进而鼓励开发商寻求界

外较便宜的土地进行开发。

3  研究设计与假设

本研究以台北市为例，根据以上的分析架构来探讨

UGBs 对城市蔓延的影响。选择台北市的主要原因有二：一

是台北市是台湾地区第一个实施都市计划（1956 年）的城

市，研究 1956—1991 这 35 年间规划政策对城市扩张的影响，

较具可信度 ；二是台北市的图资数据，尤其是地形图方面的

资料，比其他城市更为完整，较具有效度。理论上应以全台

北市作为研究范围，但受限于时间及资料取得的难度，本研

究将选择以信义区作为实证（图 2）。选择信义区的理由，一

是信义区范围内同时有都市发展用地及非都市发展用地；二

是信义区不像其他区那样，有国家公园或当初是从其他县市

① 关于开发商在 UGBs 管制下的决策机制详见参考文献 [28]。

图 1  UGBs 控制下的土地供需影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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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入，而是一直较为独立和完整。

在信义区，自 1956 年发布第一个主要计划后，涉及主

要计划之调整大约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 1956 年

主要计划发布至 1979 全市保护区主要计划通盘检讨；第二

个阶段为 1979—1991 年；1991 年以后的情况因受限于数

据不全，尚待后续补充论证（图 3）。在数据上，为了检验

UGBs 的有效性，必须区分土地利用的差异。本研究将信义

区内的土地利用分为都市发展用地和非都市发展用地。都市

发展用地包含所有的开发用地，也就是商业区、住宅区、工

业区和相关公共设施，例如公园、绿地、广场等；非都市发

展用地则指保护区和农业区 ；同时以模拟或数字地形图，以

及各时期的都市计划图作为数据源。

根据台北市政府都市发展局现有的地形图数据，包括

1958 年的模拟地形图，1969、1980、1991 三年的数字地形

图，将上述两个时期再细分为四个阶段，分别简称为 MP1
（1958）、MP1（1969） 及 MP2（1980）、MP2（1991）， 对

此四阶段进行比较，并检视 MP1 及 MP2 两个时期内 UGBs

的有效性。检视 UGBs 有效性的最好方法就是比对 UGBs

界线内外土地开发的差异，本文提出四个假设。假设一：

若 UGBs 能有效控制城市蔓延，则 UGBs 之外的开发少于

UGBs 之内的开发。假设二：若 UGBs 能有效控制城市蔓延，

每阶段内UGBs 之外的开发速度慢于UGBs 之内的开发速度。

假设三：若 UGBs 有效，则任何 UGBs 之外的开发都应被避

免，因其直接破坏了遏止城市蔓延的目标。假设四：为确保

UGBs 仍可达成有效控制，UGBs 之内及之外增加的开发面

积应该小于或等于 UGBs 之内于每个阶段初期尚未开发的面

积，也就是土地的需求不超过土地的供给。根据这些假设，

提出三个量化指标用于评估 UGBs 的效用，分别称之为边界

遏止率（BCR: Boundary Containment Ratio）、边界毗邻发展

率（BADR: Boundary Adjacent Development Ratio）及边界充

足率（BSR: Boundary Sufficiency Ratio）[20]。

BCR1=A2e/A1e （1）
BCR2=(A2e-A2b)A1b/( A1e-A1b) A2b （2）
BADR=L1/L2 （3）
BSR=(A1e+A2e)/A3 （4）
其中 A1 和 A2 分别为 UGBs 内、外的开发面积 ；a、b

分别代表规划初期（begin）及末期（end）；A3 为规划初期

图 2  台北市信义区区位图
资料来源：台北市政府

图 3  台北市信义区主要计划图（上 ：1956 年 ；下 ：1979 年）
资料来源：台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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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Bs 内尚内未开发的土地面积 ；L1 与 L2 为 UGBs 毗邻已

开发或未开发土地的长度（图 4）。根据假设，BCR1 值越高

表示 UGBs 外的开发越多，BCR2 的值越高表示 UGBs 之外

的开发速度越快，BADR 的值越高表示有更多的城市扩张发

生紧邻在 UGBs 之外，BSR 值越高则表示 UGBs 的大小不足。

注 ：左—MP1（1958）；右—MP1（1969）
图 5  台北市信义区 UGBs 及开发分布图（黑色实线为信义区辖区界
线，绿色虚线为 UGBs）

资料来源：台北市政府

注：左—MP2（1980）；右—MP2（1991）
图 6  台北市信义区 UGBs 及开发分布图

资料来源：台北市政府

表 1  第一时期 UGBs 内外开发面积之比较（单位：hm2）

范围 UGBs 内 UGBs 外 UGBs 内开发面积的变化 UGBs 外开发面积的变化

时期 MP1（1958） MP1（1969） MP1（1958） MP1（1969） 1958—1969 1958—1969

面积 680 443
+61（100%） +1.3（34%）

已开发面积 61 122 3.8 5.1

资料来源：台北市政府

表 2  第二时期 UGBs 内外开发面积之比较（单位：hm2）

范围 UGBs 内 UGBs 外 UGBs 内开发面积的变化 UGBs 外开发面积改变

时期 MP2（1980） MP2（1991） MP2（1980） MP2（1991） 1980—1991 1980—1991

面积 768 355
+32（14%） +5.1（47%）

已开发面积 225 257 10.9 16

资料来源：台北市政府

4  实证分析

信义区总面积约 1 123 hm2，1956 年的规划中，都市土

地即 UGBs 内土地面积约 680 hm2，非都市土地即 UGBs 外

土地面积约 443 hm2（表 1, 图 5）；1979 年的规划中，都市

土地扩张至 768 hm2，约增加了 13%，非都市土地则缩小至

355 hm2，约减少了 19.8%（表 2, 图 6）。
第一时期中，MP1（1958）及 MP1（1969）二个阶段，

UGBs 内的已开发面积从 61 hm2 增加至 122 hm2，增加了 1
倍，约占 UGBs 内土地总面积的 18% ；UGBs 外的已开发面

积，则从 3.8 hm2 增加至 5.1 hm2，约占 UGBs 外土地总面积

的 1.2%。第二时期中，MP2（1980）及 MP2（1991）二个

阶段，UGBs 内的已开发面积从 225 hm2 增加至 257 hm2，约

占 UGBs 内土地总面积的 33% ；UGBs 外的已开发面积，则

从 10.9 hm2 增加至 16 hm2，约占 UGBs 外土地总面积的 4.5%。

比较 MP1（1969）与 MP2（1980），会发现 UGBs 内的已开

发面积从 122 hm2 增加至 225 hm2 ；UGBs 外的以开发面积，图 4  评估指标概念图

A2b

Ale

A2e

A1b

A3
UGB

L2

L1



69 2019 Vol.34, No.1国际城市规划

赖世刚  汪礼国    城市增长边界能有效控制城市蔓延吗？理论解释与实证分析

则从 5.1 hm2 增加至 10.9 hm2，皆大约增加了 1 倍。根据这

两时期的开发面积变化，从 UGBs 内外面积增长的比率看来，

UGBs 外的开发显然比 UGBs 内的速度快得多，这似乎隐含

着 1979 年进行第二次主要计划检讨时，并未考虑或未能充

分思考到 UGBs 内外开发速度的问题。

通过计算两个时期的 BCR、BADR 和 BSR，可比较

1958—1991 年间信义区的 UGBs 效果（表 3）。
（1）第一时期的 BCR1 为 0.02，第二时期为 0.16。显示

在两个时期之中，UGBs 之外的开发较 UGBs 之内的少。

（2）第一时期的 BCR2 为 0.34，第二时期为 3.29。显示

在第二时期中，UGBs 之外的开发速度快于 UGBs 之内。

（3）第一时期的 BADR 为 0.14，第二时期为 0.26。显示

在第二时期中，有更多的城市扩张发生紧邻在 UGBs 之外。

（4）第一时期的 BSR 为 0.21，第二时期为 0.22，两者

皆小于 1。显示 UGBs 内的可开发土地面积在规划时足够都

市发展之需。

注：文中未标注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整理。

感谢台北市政府都市发展局赖源聪先生提供地图，数据的

准确性由作者本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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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张祎娴）

邱吉尔曾经说过，“我们先造房子，然后，我们造的房

子会再来塑造我们。”那么，我们建造的建筑究竟如何改造

着我们的思想观念，让我们的思想观念不同于几十年以前的

人，不同于我们度过童年的那个家乡的人，不同于乡下的人，

不同于欧洲人？

这个问题正是《体验城市》（第三版）（Mark Hutter ，

Experiencing Cities，2016 ；本书中文版将由建工出版社今年

出版）中多处展开研究的问题，例如它的第八章，“作为地

标的摩天大楼”。

建筑物有时成为整个城市的符号表达；城市意象成为我

们体验城市生活的一种独立变量。按照这种看法，摩天大楼、

宏伟的建筑设计表达可谓标志性建筑物，它是城市和更大的

社会的象征。20 世纪初，世界上最高的十大建筑或在纽约

市或在芝加哥。差不多 100 年过去了，截至 2018 年底，世

界建成或在建的十大最高建筑分别是王国大厦、哈利法塔、

武汉绿地中心、东京晴空塔、上海中心大厦、天津高银 117
大厦、麦加皇家钟塔饭店、深圳平安国际金融大厦、世界贸

易中心一号楼、广州东塔，其中，中国占一半。于是，一些

人认为，它们展示了我们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实力。可是，

为什么有了最高的建筑就意味着经济、技术、政治或文化上

的伟大呢？城市意象如何影响和表达我们体验城市生活的那

种方式呢？我不知道这个疑问是不是已经解决了。

《体验城市》的作者认为，摩天大楼可以成为政治经济

实力的象征，摩天大楼大规模改造了一个圣地的景观，这种

改造反映的不仅是政治经济实力，还反映了基于旅游和消费

的象征经济。麦加皇家钟塔饭店，这一正在沙特阿拉伯麦加

叶齐茂>>> 译者随笔

出现的新的天际线就是一例。

沃尔和施特劳斯认为，城市的空间复杂性和社会多样性

常常是通过使用选定景观的“情感”史而结合起来的，人们

使用具有一定风格和符号的景象来标志他们的城市，如极高

的建筑。所以，他们认为，我们需要从城市整体上管理它的

符号。一方面，我们需要研究处于城市意象核心上的相互作

用机制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研究城市意象在多大程度上作

为独立变量影响着城市生活本身，影响着城市人。

华纳在一篇重要论文《贫民窟与摩天大楼 ：城市形象、

象征和思想观念》中提出，摄影艺术把象征大公司实力的摩

天大楼变成了“天际线”。这个天际线的意象给城市居民揭

示了一个可能性和进步的世界。然而，对于华纳来讲，这种

转换在性质上和实际上都是错觉：“把大公司实力的象征变

成了一种艺术景象，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产生城市贫民窟的根

源引到别处去，安抚那些受害者。”华纳对城市意象消极面

的分析旨在说明，资本主义思想观念所固有的冲突如何被掩

盖了起来。所以，我们有可能展开跨界的研究，把微观研究

和宏观研究联系起来。

城市是一种精神状态，是许多习俗和传统以及许多合乎

情理、随着传统传递下来的态度和情感。这是芝加哥学派的

帕克对城市的一种看法。我们周围建筑环境会影响我们的精

神状态，这一看法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

果真如此，我们规划设计高楼，建高层建筑居住小区，

改建棚户区，让农民上楼的责任就很重大了，因为它们不仅

关系到人们现在居住的物质条件，还在有意无意地创造着塑

造未来人精神状态的物质条件。建筑及建筑环境对人的心态、

思想观念的影响不是几首老歌、几段广场舞、几句信誓旦旦

的话可以比拟的。

我们筑的巢塑造着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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